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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網路購物平台管理辦法」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網路購物平台管理辦法 明定本辦法名稱。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網路購

物平台業者(以下簡稱平台業者)，特訂定本辦

法。 

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商業處(以下簡

稱商業處)。但網路購物平台(以下簡稱平台)販

售之商品或服務涉及本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權責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二、 明定網路購物平台（以下簡稱平台）上販售之商

品或服務，依其性質涉及本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權責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平台：指透過網際網路提供買賣媒合功能， 

並傳遞及接收相關網路購物資訊之平台。 

二、平台業者：指公司或商業登記所在地位於 

本市，設置平台而營業之廠商。 

三、平台賣家：指透過平台販售商品或服務者。 

四、平台買家：指透過平台購買商品或服務者。 

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第四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週巡檢平台，發現

平台賣家販售商品或服務有違反法令規定者，依

主管法令辦理，並應通知平台業者移除該商品或

服務。 

一、 為充分保障消費者權益及建構良好網路購物環

境，應建立相關管理機制，爰第一項明定本府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巡檢平台，並於發現平

台賣家販售商品或服務違反法令規定者，應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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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接獲民眾針對平台

大量陳情或輿情反映等事件，應立即處置並對

外說明。  

商業處應每季召開會議檢討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辦理第一項巡檢及通知之情形。涉及機

關權責疑義、跨局處協調或強化管理作為等情

事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通報商業處召開

跨局處因應會議。 

主管法令處理，並應通知平台業者移除該商品或

服務。 

二、 第二項明定針對平台大量陳情或輿情反映等事

件，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處理方式。又所稱「大

量陳情」，配合實務運作需要，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就具體個案事實認定之。 

三、 鑒於平台流動之商品變動性高，違法商品層出不

窮，爰第三項明定商業處應定期召開會議檢討前

揭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第一項巡檢及通知之

情形，涉及機關權責疑義、跨局處協調或強化管

理作為等情事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報作

為義務。 

第五條    平台業者應要求平台賣家確實遵守消費者

保護法關於通訊交易之相關規定。但平台賣家非

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企業經營者，不在此限。 

          平台業者應驗證平台賣家註冊之姓名、地

址、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等資訊之正確性。 

一、 消費者保護法第十八條至第十九條之二已明定通

訊交易之相關規定，然仍不乏有平台賣家違反規

定，爰第一項明定平台業者應要求平台賣家確實

遵守通訊交易規定。又平台賣家為消費者保護法

第二條第二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始適用消費

者保護法。復參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九十

六年十月三日消保法字第０九六０００九０七六

號函釋意旨，如平台賣家係一般民眾，且屬偶一

為之，或係將自己不需之用品透過網路拍賣之方

式出售給他人且非以此為業者，則該平台賣家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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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消費者保護法所規範之企業經營者，應無消

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是以，第一項規定之適用對

象，僅限於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平

台賣家如非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企業經營者，自

不受消費者保護法有關通訊交易之限制，爰增列

第一項但書規定。 

二、 為能有效處理平台買家與平台賣家間所發生之爭

議，平台業者對於平台賣家於註冊時所提供之資

訊，應盡合理努力以驗證該資訊之可信性。例如

於平台賣家註冊時，請其提供身分證明資料，並

依當下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技術，以驗

證其正確性。爰明定第二項平台業者應驗證平台

賣家註冊之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等

相關資訊。 

第六條    平台業者應建置交易確認機制，於平台買家

購買商品或服務時通知平台賣家，促使平台賣家

於收到通知後確認交易內容。 

明定平台業者應建置交易確認機制，於平台買家購買商

品或服務時通知平台賣家，促使平台賣家於收到購買通

知後進行交易內容之確認，以減少相關爭議。又所稱「交

易內容」，指交易數量、價格及同意出貨時點等相關資

訊。 

第七條    平台業者應提供線上客服、客服信箱或其他

線上爭議處理機制，協助平台買家及平台賣家解

決因平台販售之商品或服務所生之爭議。 

明定平台業者應提供線上客服、客服信箱或其他線上爭

議處理機制，以協助平台買家及平台賣家解決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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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平台賣家販售商品或服務有違反法令規定

者，平台業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立即移除該商

品或服務。 

          平台業者經權利人檢具平台賣家販售商品

或服務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證明後，應立即

移除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一、 第一項明定平台賣家販售商品或服務有違反法令

規定者，平台業者之處置方式。又由於市面上商

品或服務種類繁多，加上新型種類商品或服務亦

不斷推陳出新，為因應多種態樣之主管法令及配

合政府機關作業需求，爰第一項增列除書規定，

又所稱「正當理由」，指法令另有規定或配合政府

作業需求所為之措施。 

二、 為杜絕平台上持續揭露涉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之內容或相關資訊，參照著作權法第九十條之七

第三款規定：「有下列情形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

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

不負賠償責任：……三、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

通知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

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明

定平台業者經權利人檢具平台賣家販售商品或服

務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證明後之處置方式，

爰明定第二項。 

第九條    平台業者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平台業者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時，應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平台業者應保存下列各款電磁紀錄至少一

年，有關機關於必要時得調閱之： 

一、平台賣家所儲存之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 

一、 當爭議發生時，與待證事實相關之交易紀錄為平

台業者所持有，為能有效解決爭議，爰第一項明

定平台業者就第一項各款電磁紀錄應至少保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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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買家訂單送出及平台賣家確認交易內   

容之時間。 

三、平台買家取貨之時間。 

四、付款紀錄。 

五、平台買家解除契約之內容及時間。 

前項保存期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

必要時，得公告延長至二年。 

年，有關機關於必要時得調閱之。 

二、 第二項明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

公告延長第一項各款電磁紀錄之保存期間至二

年。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